附件：

武汉市建筑工程见证取样送样信息系统建设方案

报  送  要  求

一、单位资格要求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5、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6、本次报送的建设方案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。

7、具有有效期内的工商营业执照(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，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)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或3证合一。

二、本次报送的建设技术方案应包含且不限于以下内容

1.系统平台与《关于加强工程质量检测信息化管理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361号）文件要求的符合性说明。

2、系统设计内容

2.1系统整体流程设计

2.2 见证取样管理系统设计

2.3见证取样移动端设计

2.4样品唯一性标识的应用设计

2.5 与省检测监管平台的对接设计

2.6检测机构信息系统唯一性标识应用实现

3、系统实施方案

3.1系统的实施计划和保证

3.2应用本系统需增加的硬件购置及软件使用费 

3.2.1取样制样环节费用

3.2.2见证环节费用

3.2.3收样环节费用

3.2.4试验环节费用

3.2.5试验结果保存及上传费用

3.2.6售后服务费用

售后服务保证和承诺
5、成功实施案例

6、相关产品的知识产权证书（软件著作权或专利）
